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保密和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境外

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的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根据《网络安全法》《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证券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境内

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

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公司《境

外发行证券与上市保密和档案管理制度》（以下简称“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的保密和档案

管理工作，参与公司发行证券及上市的各部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

工均需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中的“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是指公司在中国境外的

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中国境外上市交易。本制

度适用于公司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的全过程，包括申请阶段、审核阶段及

上市阶段。

第二章 保密和档案管理要求

第四条 公司在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向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

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等）、境外监

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公开披露，或者通过其境外上市主体等提供、

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和档案应分类并留存记录。

第五条 公司在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在向证券公司和证券服

务机构、境外监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公开披露，或者通过其境外上

市主体等提供、公开披露信息、资料和档案前，应判断是否涉及本制度第

十二条定义的数据类型，如被纳入本制度第十二条定义的数据类型，应进



一步评估是否需要履行相应程序，若需要履行相应程序，在履行相应的程

序后方可对外提供、公开披露。

第六条 公司在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将有关信息、资料和档案

提供给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等，应与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等签署

协议，约定保密义务和责任。

第七条 若发现公司为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向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

构、境外监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和档案发生泄露或未经

授权的访问的，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按法律法规的要求向有关机构

报告。

第八条 在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结束后，除根据适用法律规定或

协议约定需要继续保留的信息、资料和档案外，公司应要求证券公司和证

券服务机构等及时删除或返还有关信息、资料和档案。

第九条 公司发现国家秘密、国家机关工作秘密或者其他泄露后会对

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文件、资料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

的，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有关机关、单位报告。

第十条 在公司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公司应当提醒提供相应

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应当存放在境内；

需要出境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章 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的数据出境管理

第十一条 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的数据出境是指以下任何一种

情形：

（1）公司将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传输、存储至中国

境外；

（2）公司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中国境外的机构、组

织或者个人可以访问或者调用；或

（3）公司将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通过物理方式运送、

存储至中国境外。



第十二条 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过程中如涉及数据出境，应进行筛查。

如经筛查涉及以下类型数据出境且经评估需履行相应程序，应按要求履行

相应程序：

（1）国家秘密；

（2）国家机关工作秘密；

（3）其他泄露后会对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文件、

资料；

（4）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保存价值或者应

当保密的档案；

（5）会计档案；

（6）工作底稿（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档案、律师工作底稿等）；

（7）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

（8）个人信息；

（9）重要数据；

（10）核心数据。

第四章 境外监管的检查或调查取证

第十三条 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就境内企业境

外发行证券及上市相关活动对公司以及为公司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提供

相应服务的境内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进行检查或调查取证的，应当按

相关规定通过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行。

第十四条 公司在配合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境外有关主管部门检

查、调查或为配合检查、调查而提供文件、资料前，应当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或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

（以下无正文）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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